附件2

县乡级河湖长职责

一、县级河湖长履行下列职责：
1、负责组织领导全县河长制工作，重点协调解决河长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牵头组织其责任河湖的管理保护，部署专项治理工作。
2、协调解决其责任河湖管理、保护和治理中的重大问题，包括水资源保护、水域岸线管理、水污染防治、水环境治理等。
3、建立联动机制，协调跨区域上下游、左右岸、干支流水域岸线管理、保护和治理工作，推动河湖跨界地区建立联合会商、信息共享、协同治理、联合执法等联防联控机制，协同落实管理和保护任务。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、围垦湖泊、超标排污、非法采砂、破坏航道、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清理整治、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
4、跨行政区域未设立共同的上级河湖长的，各行政区域河湖长按照“河流下游主动对接下游，左岸主动对接右岸，湖泊占有水域面积大的主动对接水域面积小的”原则，组织与相关地方河湖长及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沟通协调，协调统一河湖管理和保护目标任务，签订联合共治协议，实现区域间联防联治。
5、组织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河湖巡查工作（县级河长每季度不少于1次），审定并组织实施相应河湖“一河（湖）一策”方案或细化实施方案，组织开展相应河湖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专项整治行动，提出问题清单、目标清单、任务清单、措施清单、责任清单，分步推进实施系统治理。
6、协调和督促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制度、实施相应河湖管理保护和治理规划，协调解决规划落实中的重大问题。根据实际情况现场办公，协调统一各方意见，研究整治措施，明确问题整治要求，安排相关部门明察暗访，自查自纠。
7、县级河湖长组织有关部门（单位）限时完成问题整治任务，加强跟踪检查，严格销号管理，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，对性质严重、影响恶劣的突出问题，依法追究违法违规主题店责任，依纪依规问责相关责任人。
8、组织对本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和下一级河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，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强化激励问责。
9、组织研究解决河湖管理和保护中的有关问题，依法依规查处相关违法行为。


二、乡级河湖长履行下列职责：
1、乡级河长负责本辖区内河湖管理工作，以发现问题为导向，重点巡查生产经营部活动频繁的河段，重点检查河湖日常管护情况，协调解决其责任河湖管理、保护和治理中的具体问题，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。
2、组织开展河湖整治工作，落实其责任河湖管理保护的具体工作任务，针对问题较多的河段，有关河湖长应当加密巡查频次，加大检查力度，及时协调督促解决问题。
3、乡级河湖长开展河湖经常性巡查工作（乡级河长每月巡河不少于1次）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组织整改，及时协调处理，并制止相关违法行为，协调或者制止无效的，及时向相关上级河湖长或河长制办公室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乡级河湖长每年听取或审阅相应河湖管理和保护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和相应河湖的下一级河湖长履行职责情况报告，组织开展河湖日常保洁等，积极协助上级河湖长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开展河湖问题清理整治或执法行动，完成上级河湖长交办的任务。
5、乡级河湖长组织领导相应河湖日常巡查和管理工作，对村级河湖长巡查河湖工作进行监督指导，做到宣传到位、保洁到位、整治到位、上传下达。

